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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上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上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本次会议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本

次会议审议的议案不需要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6年2月19日下午 14:30-15: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2月19日上午9：

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2月18日

15：00至2016年2月19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珠江新城临江大道5号保利中心10楼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蔡晓东先生；

(六)股权登记日：2016年2月15日（星期一）；

(七)本次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全文刊登在2016年2月4日的巨潮资讯网和证券时报上；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一）参加会议的股东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27人，代表股份数775,472,307股，占公司股本总数1,264,

569,837股的61.3230%，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总数的100%。 具体情况如下：

1、现场会议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3人，代表股份数771,757,500股，占公司股本总数

1,264,569,837股的61.0293%。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4人， 代表股份数3,714,807股， 占公司股本总数1,264,569,837股的

0.2938%。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并相应变更营业执照、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投票表决结果：同意775,469,90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7%；反对2,4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五、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申林平、田夏洁

(三)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股东大会召集人

的资格、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六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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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股

份减持完成暨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股东减持及权益变动情况

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奥飞动漫” ）于2016年2月5日在巨

潮资讯网和证券时报上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暨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减持计划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6-017），减持计划公告披露：蔡东青先生及一致行动人蔡晓东先生、李丽卿

女士在2016年2月16日至2016年2月29日期间拟通过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6000万股，即不超过总

股本的4.75%的公司股份，全部减持金额拟根据奥飞动漫运营所需，为其提供无息借款额度以协

同上市公司发展。

上述股份减持计划已于2016年2月18日实施完成。 在2016年2月16日至2016年2月18日期间，

蔡东青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蔡晓东先生、 李丽卿女士累计减持60,00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4.74%。 李丽卿女士累计减持12,643,285股，持股比例由5.99%下降至4.99%，已不属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李丽卿女士权益变动的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和证券时报的《简式权

益变动报告书》。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 减持比例

蔡晓东 大宗交易 2016年2月16日 32.17元 2,430,500股 0.19%

李丽卿 大宗交易 2016年2月16日 32.17元 7,375,250股 0.58%

蔡东青 大宗交易 2016年2月17日 34.24元 8,029,902股 0.63%

蔡晓东 大宗交易 2016年2月17日 34.24元 3,007,424股 0.24%

李丽卿 大宗交易 2016年2月17日 34.24元 1,012,674股 0.08%

蔡东青 大宗交易 2016年2月18日 33元 27,326,813股 2.16%

蔡晓东 大宗交易 2016年2月18日 33元 6,562,076股 0.52%

李丽卿 大宗交易 2016年2月18日 33元 4,255,361股 0.34%

合计 60,000,000股 4.74%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2016年2月15日） （2016年2月18日）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蔡东青

合计持有股份 615,082,500 48.64% 579,725,785 45.8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份

153,770,625 12.16% 118,413,910 9.36%

有限售条件股份 461,311,875 36.48% 461,311,875 36.48%

蔡晓东

合计持有股份 156,672,000 12.39% 144,672,000 11.4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份

39,168,000 3.10% 27,168,000 2.15%

有限售条件股份 117,504,000 9.29% 117,504,000 9.29%

李丽卿

合计持有股份 75,740,000 5.99% 63,096,715 4.9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份

75,740,000 5.99% 63,096,715 4.99%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二、本次减持目的

1、蔡东青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蔡晓东先生、李丽卿女士在2016年2月16日至2016年2月18日期间的

全部减持金额拟根据奥飞动漫运营所需，为其提供无息借款额度，直至公司自有营运资金充足时再归还。

2、在法律、法规允许范围内，以公众股东利益最大化为原则，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还将持续积极

探索新的方式，协同上市公司不断完善以IP为核心的泛娱乐生态布局，助上市公司早日实现“新世代” 迪

士尼的伟大梦想。

三、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完成后蔡东青先生仍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发生变更。 蔡晓

东先生仍为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 李丽卿女士在本次减持完成后，持股比例下降至4.99%，已不属于公

司持股5%以上股东，具体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和证券时报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2、本次蔡东青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蔡晓东先生、李丽卿女士减持公司股份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业务指引》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3、公司控股股东蔡东青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蔡晓东先生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时承诺在其任职期间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5%。 公司控股股东蔡东青先生于2015年12月31日

通过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管理的“广州证券鲲鹏奥飞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增持公司股份的同时作

出承诺：“在增持期间及在增持完成后6个月内不转让本次所增持的奥飞动漫股份” 。 蔡东青先生及其一

致行动人蔡晓东先生、李丽卿女士不存在最低减持价格承诺，且在连续六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

的股份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5%。 蔡东青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蔡晓东先生、李丽卿女士本次减持行为不违

反其承诺。

4、本次减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特此公告

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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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奥飞动漫

股票代码：002292

信息披露义务人：李丽卿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

签署日期： 2016年2月19日

声 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 及相关法律、

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

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

息披露义务人在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

加或减少其在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股东持股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

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用语具有如下涵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李丽卿

公司、本公司、奥飞动漫 指 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李丽卿减持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本报告书 指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姓名：李丽卿

性别：女

国籍：中国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否

任职情况：无

李丽卿女士为公司董事长蔡东青先生、副董事长蔡晓东先生的母亲，三人为一致行动人。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

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的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李丽卿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公司董事长蔡东青先生、副董事长蔡晓东先生本次减持公司股份的全部

减持金额拟根据公司运营所需，为其提供无息借款额度，直至公司自有营运资金充足时再归还。 同时，在

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以公众股东利益最大化为原则，控股股东蔡东青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蔡晓东先

生、李丽卿女士还将持续积极探索新的方式，协同上市公司不断完善以IP为核心的泛娱乐生态布局，助上

市公司早日实现“新世代” 迪士尼的伟大梦想。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12�个月内增加或继续减少其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12�个月内，不排除根据资本市场的实际情况，进一步处置所持公司股份的

可能性。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李丽卿女士自2016年2月16日至2016年2月18日累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公司无

限售条件流通股12,643,285股。 本次权益变动前，李丽卿女士持有公司股份75,740,000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5.99%。 本次权益变动后，李丽卿女士持有公司股份63,096,71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99%。 减

持股份总数占公司总股本的1%。 本次减持完成后，李丽卿女士已不属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

李丽卿女士所持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不存在股份锁定承诺。

李丽卿女士减持的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 减持比例

李丽卿 大宗交易 2016年2月16日 32.17元 7,375,250股 0.58%

李丽卿 大宗交易 2016年2月17日 34.24元 1,012,674股 0.08%

李丽卿 大宗交易 2016年2月18日 33元 4,255,361股 0.34%

合计 12,643,285股 1.00%

李丽卿女士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2016年2月15日） （2016年2月18日）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李丽卿

合计持有股份 75,740,000 5.99% 63,096,715 4.9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份

75,740,000 5.99% 63,096,715 4.99%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除本次交易外，李丽卿女士前六个月不存在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李丽卿女士的一致行动人蔡晓东先生于2016年2月16日、2016年2月17日、2016年2月18日通过大宗

交易累计减持12,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95%。 李丽卿女士的一致行动人蔡东青先生于2016年2

月17日、2016年2月18日通过大宗交易累计减持35,356,71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80%。 上述减持情况参

见公司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减持完

成暨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6-021)。

李丽卿女士的一致行动人蔡东青先生于2015年12月31日通过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管理的“广州

证券鲲鹏奥飞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增持公司股份394,500股。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15

年7月8日发布的《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

（证监发【2015】51号），本次蔡东青先生通过证券公司定向资产管理方式购买公司股票不属于《证券

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短线交易情形。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股份权利受限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公司股份中不存在被质押、冻结等情况。 本次权益

变动涉及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二、承诺事项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将严格遵守证券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依法参与证券市场交

易，并及时履行有关的信息披露义务。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

露，不存在根据法律及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

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李丽卿

2016年 2月19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二、备查文件备置地点：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信息披露义务人：李丽卿

2016年 2月19日

附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

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

地

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文冠路中

段奥迪工业园

股票简称 奥飞动漫 股票代码 002292

信息披露义务

人名称

李丽卿

信息披露义务

人注册地

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变化

增加□ 减少 不变， 但持股人

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

人

有 无 □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

人披露前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持股数量：75,740,000股 持股比例：5.99%

本次权益变动

后，信息披露义

务人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

变动比例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持股数量：63,096,715股 持股比例：4.99%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拟于未

来12个月内继

续减持

是 否 □

信息披露义务

人在此前6个月

是否在二级市

场买卖该上市

公司股票

是 □ 否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

明：

控股股东或实

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侵

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

题

是 □ 否

控股股东或实

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未

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未解除

公司为其负债

提供的担保，或

者损害公司利

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

是否需取得批

准

是 □ 否

是否已得到批

准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李丽卿

2016年 2月19日

证券代码：

002603

证券简称：以岭药业 公告编号：

2016-010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或者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参与股东大会决议的重要事项的参与度，本

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中对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6年2月19日下午14:30�在石家庄高新区天山大街238号以岭健康城会议室采取现场投

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16�年1月28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

息披露网站和报刊公告。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4人，代表股份731,225,52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4.8368%，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0人，代表股份731,210,226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64.8355%；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4人，代表股份15,3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014%。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吴以岭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

律师出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及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通过现场投票、网络投票表决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

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 《关于修订<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

案》；

表决情况：同意731,214,32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5%；反对

11,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弃权0股。

其中，除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外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

东表决情况：同意4,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7974%；反对11,2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2026%；弃权0股。

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731,214,32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5%；反对

11,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弃权0股。

其中，除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外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

东表决情况：同意4,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7974%；反对11,2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2026%；弃权0股。

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731,214,32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5%；反对

11,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弃权0股。

其中，除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外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

东表决情况：同意4,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7974%；反对11,2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2026%；弃权0股。

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731,214,32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5%；反对

11,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弃权0股。

其中，除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外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

东表决情况：同意4,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7974%；反对11,2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2026%；弃权0股。

5、 审议通过了 《关于修订<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

案》；

表决情况：同意731,214,32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5%；反对

11,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弃权0股。

其中，除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外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

东表决情况：同意4,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7974%；反对11,2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2026%；弃权0股。

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议

案》；

表决情况：同意731,214,32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5%；反对

11,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弃权0股。

其中，除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外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

东表决情况：同意4,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7974%；反对11,2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2026%；弃权0股。

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议

案》；

表决情况：同意731,214,32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5%；反对

11,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弃权0股。

其中，除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外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

东表决情况：同意4,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7974%；反对11,2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2026%；弃权0股。

8、审议通过了《关于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的影响及填补措施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731,214,32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5%；反对

11,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弃权0股。

其中，除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外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

东表决情况：同意4,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7974%；反对11,2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2026%；弃权0股。

9、审议通过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采

取填补措施的承诺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731,214,32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5%；反对

11,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弃权0股。

其中，除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外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

东表决情况：同意4,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7974%；反对11,2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2026%；弃权0股。

10、审议通过了《关于房屋租赁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此议案关联股东河北以岭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吴相君、吴瑞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79,369,68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9%；反对

11,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1%；弃权0股。

其中，除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外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

东表决情况：同意4,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7974%；反对11,2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2026%；弃权0股。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与河北以岭医院签署委托经营管理协议的议案》。

此议案关联股东河北以岭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吴相君、吴瑞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79,369,68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9%；反对

11,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1%；弃权0股。

其中，除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外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

东表决情况：同意4,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7974%；反对11,2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2026%；弃权0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出具见证意见如下：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以岭药业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方法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以岭药业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以岭药业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19日

证券代码：

002603

证券简称：以岭药业 公告编号：

2016-011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延期

购回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6年2月19日接

到公司控股股东河北以岭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以岭医药集团” ）的通知，获悉：

以岭医药集团将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份17,000,000股于2016年1月质押给东北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该笔质押到期日为2016年2月22

日。 近日，以岭医药集团将上述质押的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份17,000,000股进行了延期购

回交易，回购交易日延期至2016年3月23日。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以岭医药集团持有本公司376,276,398股股份，占本公司目前总股

本的33.36%。 以岭医药集团累计质押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209,400,000股，占其持有公司

股份总数的55.65%，占公司总股本的18.57%。

特此公告。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19日

证券代码：

002532

证券简称：新界泵业 公告编号：

2016-014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1、2、3、9、10以特别决议的方式审议通过。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16年2月19日14:00。

2）会议召开地点：公司总部大楼三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表决、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6年2月18日至2016年2月19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2月19日上午9:30—11:

30，下午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2月18日15:00至2016

年2月19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股权登记日：2016年2月16日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许敏田先生。

7）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8人， 代表的股份数共计208,

946,94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5.0378%，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7人，代表股份数

208,935,84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5.0343%；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1名，代表股份数11,100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0.0035％。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中小股东（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单独或

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以下同）共6人，代表股份数35,873,613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11.1662％。

2）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逐项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8,946,941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5,873,6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2、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2.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8,946,941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5,873,6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2.2《发行方式和时间》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8,946,941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5,873,6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2.3《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8,946,941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5,873,6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2.4《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与定价依据》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8,946,941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5,873,6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2.5《发行数量及发行规模》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8,946,941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5,873,6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2.6《发行股份的限售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8,946,941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5,873,6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2.7《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8,946,941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5,873,6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2.8《上市地点》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8,946,941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5,873,6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2.9《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用途及金额》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8,946,941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5,873,6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2.10《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8,946,941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5,873,6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3、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8,946,941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5,873,6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4、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8,946,941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5,873,6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5、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补即期回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8,946,941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5,873,6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8,946,941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5,873,6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8,946,941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5,873,6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8、审议通过了《关于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说明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8,946,941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5,873,6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9、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8,946,941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5,873,6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2015年-2017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0,919,94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1584％；反对8,027,001股，占出

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41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7,846,61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6242％；反对8,027,00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375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8,946,941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5,873,6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2、律师姓名：俞婷婷、胡振标；

3、出具的法律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

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细则》等法律、行政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为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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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表决方式：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3、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6年2月19日（星期五）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6年2月18日15:00—2016年2月19日15:00。 其中：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6年2

月19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2）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6年2月18日15:00至2016

年2月19日15:00。

4、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街道松白公路华发路段欧菲光科

技园一楼会议室

5、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股票上市

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

投票代理人共6人， 代表公司股份数355,422,117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4.487%。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投票代

理人共3人，代表公司股份数355,266,72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4.472%；通

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3人, 代表公司股份总数为155,397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15%。

2、会议对董事会公告的股东大会提案进行了审议和表决。

3、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参加了

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

案，并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关于银行授信及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55,422,117股，其

中同意票355,422,117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票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

况： 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投资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1,506,997股，同

意票21,506,99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100%；反对票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

2、审议《关于修订对外投资决策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55,422,117股，其

中同意票355,422,117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票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

况： 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投资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1,506,997股，同

意票21,506,99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100%；反对票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

3、审议《关于增补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55,422,117股，其

中同意票355,422,117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票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

况： 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投资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1,506,997股，同

意票21,506,99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100%；反对票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

4、审议《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和填补回报措施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55,422,117股，其

中同意票355,422,117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票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

况： 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投资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1,506,997股，同

意票21,506,99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100%；反对票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

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

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目录：

1、与会董事签署的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关于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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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6

年2月19日收到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03民初53号案件的诉讼材料，材

料显示第一原告深圳市美赛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赛达” ）和第

二原告深圳市车友互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车友互联” ）以第一被告深

圳广联赛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联赛讯” ）、第二被告本公司及第三被告

重庆中汽西南汽车服务连锁有限公司博众分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博众” ）侵

犯其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为由，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并正

式立案受理。

一、有关诉讼情况的基本情况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深圳市美赛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车友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深圳广联赛讯有限公司（列为“被告一” ）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列为“被告二” ）

重庆中汽西南汽车服务连锁有限公司博众分公司（列为“被告三” ）

2、本次诉讼诉因

由于何某、陈某、邹某、肖某等人曾在美赛达和车友互联任职，2013年3月

15日至2013年12月10日，上述人员离职后与广联赛讯及其关联公司建立劳动

合同关系。 美赛达和车友互联认为广联赛讯利用其离职工作人员的便利条件，

侵犯其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并将车载导航设备制造商本公司和车载导航设备

销售商重庆博众一并提起诉讼。

3、本次诉讼的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一、被告二、被告三立即停止侵犯原告车联网系统软件著作

权的行为；

（2）判令被告一、被告二、被告三立即销毁侵犯原告车联网系统软件著作

权的侵权复制品，删除网络上相关的广告和宣传；

（3）判令被告一、被告二、被告三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原告为制止被告侵

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共计人民币99,000,000元；

（4）判令被告一、被告二、被告三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二、本公司和广联赛讯以及重庆博众的合作关系

2015年4月，本公司与广联赛讯签订《车联网产品战略合作协议》。本公司

根据广联赛讯或其指定销售商重庆博众的《采购订单》所述标准和要求定制

化生产（OEM）。 与该案争议相关的软件和相应产品—滴滴虎由广联赛讯设

计并提供，广联赛讯委托本公司将其植入本公司生产的车载导航设备，并由广

联赛讯或重庆博众自行对外销售。

截至本公告日，广联赛讯委托本公司定制存在争议的产品300多台，金额

约30多万元。 广联赛讯承诺其提供的软件设计和相应产品不存在任何侵犯第

三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及其他知识产权的情况。 如因广联赛讯提供的软件设

计和相应产品侵犯第三人的知识产权而使本公司遭受任何损失， 包括但不限

于第三人的索赔，广联赛讯承诺向本公司等额赔偿。

三、判决或裁决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本案尚未开庭受理。

四、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除本次披露诉讼事项外，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鉴于案件尚未开庭审理， 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

定性。 公司将通过诉讼积极采取各项措施，主张公司合法权益，以切实维护公

司及股东利益。

公司将就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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